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渠 县 人 民 政 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渠府复决字〔2023〕4号

申请人：渠县某公司

被申请人：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第三人：李某某。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（2023）川 1725工认 37号《认定

工伤决定书》不服，于 2023年 5月 4日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本府依法予以受理。受理后，向第三人送达了《第三人参加行政

复议通知书》，向被申请人送达了《行政复议答复书》，被申请

人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书面答复及相关证据、依据。本府认为有

听证必要，于 2023年 6月 13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听证。本

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复议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（2023）川 1725工认 37号

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称：李某某是驾驶员，无八小时出勤到岗管理，有劳

务出勤信息后，他可以选择参加也可以选择不参加，日常时间无

劳务出勤自行安排。事发当日，我司未通知李某某提供劳务服务，

其当天处于自由安排日常工作状态。当日李某某驾驶车辆是在收

费拉客，客人的目的地是渠县城内。李某某是在前往客人目的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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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中发生交通事故，并非为我司提供劳务服务途中受伤，不属于

工伤认定范围。

被申请人称：１、认定程序合法。2022年 8月 15日，李某

某以渠县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为用人单位向我局提交工伤认定

申请，我局经调查核实该公司与李某某劳动关系存在争议，于 9

月 6 日中止其工伤认定，9 月 15 日李某某就劳动关系争议申请

仲裁，2023年 1月 4日自愿撤回仲裁申请。2023年 1月 9日李

某某因申请主体有误撤销工伤认定申请并于 1月 11日重新向我

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，我局于 1月 12日受理，并于 1月 13日分

别向申请人和第三人送达了受理决定书。我局根据第三人提交的

申请材料，结合依职权调查核实的事实，于 2023年 3月 7日作

出工伤认定决定，并于 3月 9日进行送达。我局作出工伤认定决

定程序合法。２、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。2021 年 11 月 16

日早上 7：00，李某某驾车从李馥家中到渠县工业园区上班，途

中与一重型半挂牵引车相撞并受伤。交警大队认定此次交通事故

李某某不承担事故责任。３、适用法律正确。我局根据前述认定

的事实，认为第三人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（六）项

的情形。

第三人称：第三人上下班要打卡，工作路线固定，第三人与

申请人存在实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。事发当日在上班时间合理

范围内。申请人顺路载客是乐于助人的行为，是符合善良风俗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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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、路线均符合上班途中，申请人所述不成立。

经审理查明：渠县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为发包方，与申请人

签订有劳务承包合同，将其公司内临时普工岗位（如分菜、运输、

配送、搬运等工作）等劳务项目承包给申请人。申请人与第三人

李某某签订劳务合同书，约定第三人负责将申请人所要求的物资

在要求的时间内运送到指定地点，劳务报酬按月结算、支付。

同时查明，申请人单位实行上下班打卡制度，员工上班时间

为早上 8:00。第三人李某某家住李馥镇，工作地点在渠县工业园

区内，未居住在员工宿舍内，其上下班需往返于李馥镇和渠县工

业园区间。2021 年 11月 16日早上 7 时左右，李某某驾驶车辆

驶经李馥镇真武村 12组时，与相向行驶的一重型半挂牵引车相

撞，李某某及乘车人李某１、杨某某受伤。李某某当日入住渠县

高新医院治疗，被诊断为：１、右侧髌骨粉碎性骨折。２、左侧

胫骨平台骨折。３、全身多处皮肤擦伤。４、左手食指中节背侧

皮肤裂伤。５、颈椎骨质增生。2021 年 11 月 17 日，渠县公安

局交警大队作出《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》，认定李某某不承担事

故责任。

另查明，2022年 8月 15日，李某某以渠县某餐饮服务有限

公司为用人单位提交工伤认定申请，被申请人于 8月 23日受理。

被申请人经调查认为双方劳动关系存在争议，于 9月 6日中止工

伤认定程序。9 月 15日，李某某申请劳动仲裁。仲裁期间，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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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人单位主体错误，其自愿撤诉。2023 年 1 月 4 日渠县劳动人

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《仲裁决定书》（渠劳人仲案〔2022〕104

号）准许李某某撤回仲裁申请。2023 年 1 月 6 日李某某撤回原

工伤认定申请。1月 9日，李某某以申请人为用人单位向被申请

人重新提交工伤认定申请，1 月 12 日，被申请人受理该工伤认

定申请。2023 年 3 月 7 日，被申请人依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

十四条第（六）项的规定，作出（2023）川 1725工认 37号《认

定工伤决定书》，认定李某某在此次交通事故中受到的伤害为工

伤。申请人不服，于 2023年 5月 4日向本府提起行政复议。

以上事实有：《工伤认定申请表》《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

书》《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》《工伤认定恢复通知书》《认定工

伤决定书》《仲裁决定书》《营业执照》、第三人身份证复印件、

《交通事故认定书》《住院病历》《劳务承包合同书》《劳务合

同书》《邮储银行李某某账户对账单》、证人证言、调查询问笔

录、行政复议答复书、行政复议申请书等证据佐证。

本府认为：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，被

申请人具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认定的法定职权。本案

中，第三人李某某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，被申请人依

法履行受理、举证告知、调查、审核、决定、送达等法定程序，

符合工伤认定的程序规定。

本案中，根据劳务合同书、第三人本人陈述、证人证言、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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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某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对账单等，能够证实第三人与申请人

存在事实劳动关系。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规定：“职工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工伤：……（六）在上下班途中，

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、客运轮渡、

火车事故伤害的……”根据查明的事实，第三人发生交通事故为

上午 7时左右，在上班途中的合理时间范围内，地点为其居住地

李馥镇到工作地渠县工业园区的合理路线内，第三人对该起事故

不承担责任，故应认定第三人系在上班途中受到本人无责任的交

通事故伤害。被申请人作出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，符合上述法律

规定。申请人认为李某某受到的事故伤害不属于工伤，但其提供

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，本府不予支持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、程序合法、

适用法律正确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

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复议决定如下：

维持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（2023）川 1725工

认 37号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。

本决定书一经送达，即发生法律效力。申请人、第三人若不

服本决定，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二〇二三年七月三日


